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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生命讀經導讀 

第三章 

神的稱義之法 

壹  讀經 ：羅馬書第三章 

   羅三 24 『但因神的恩典，藉着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，就白白的得稱義。』 

貳  詩歌：補充本 837 

脫一身纏累，進入真安息，不再有定罪，蒙神稱義， 

我與主聯合，祂是我生命，今向神活着，因信得生； 

我在基督裏榮耀又逍遙， 我與祂是一，成為神新造。 

哦，這個就是我信的故事，美妙之至，是愛是詩！ 

叁  信息選讀： 
神的義 

現在我們來到關於稱義的一段，這是最要緊的教義。（羅三 21～五 11。）路德馬丁被神興

起，為稱義打厲害的仗，因為這是聖經裏如此重大的教義。…神的義是甚麼？我們可以說，

神的義就是神在公平和公正這面的所是。（羅三 21～22，一 17，十 3，腓三 9。）神是公平並

公正的。神在祂公平和公正上的所是，構成祂的義。不但如此，神在祂公平和公正上的所是，

實際上就是神自己。所以，神的義就是神自己。神的義乃是一個人位，不僅僅是神聖的屬性。

(羅馬書生命讀經，頁 58。) 

基督對信徒是神的義 

許多基督徒錯誤的說，他們有基督的義。我們不該這樣說。我們的義不是基督的義，乃是

基督自己。不是基督義的屬性，乃是基督自己這人位，成了從神給我們的義。（林前一 30。）

不要說基督的義成了你的義。反而你該說，『基督是我的義。我在神面前的義，是基督活的人

位，不是一個屬性。義的基督是我的。』神使基督，就是神自己的具體化身，成了我們的義。

(羅馬書生命讀經，頁 59。) 

救贖是稱義的基礎 

現在我們來到關於稱義的一段，這是最要緊的教義。（羅三 21～五 11。）路德馬丁被神興

起，為稱義打厲害的仗，因為這是聖經裏如此重大的教義。…稱義是甚麼？稱義是神照着祂

義的標準稱許人的行動。祂的義是標準，我們的義不是。雖然我們以為我們是義的，但我們

的義只有四分之一吋高。無論我們多公義，或我們自以為多公義，我們的義還不到一吋高。

神的義有多高？牠是無限的！你能照着你自己的義得神稱許麼？這是不可能的。雖然你也許



與每個人─你的父母、你的兒女、和你的朋友─都是對的，但你的義絕不會在神面前稱義你。

你也許照着你義的標準稱義自己，但那不能使你照着神的標準得祂稱義。我們需要因信稱義。

在神面前因信稱義，意思就是我們照着神義的標準得神稱義。神怎能這樣作？祂能這樣作，

因為我們的稱義是基於基督的救贖。基督的救贖應用到我們身上，我們就得稱義。若沒有這

樣的救贖，我們就不可能得神稱義。救贖是稱義的基礎。 (羅馬書生命讀經，頁 58，60~61。) 

救贖一詞的意義 

救贖這辭的意思是，將原來是你的，卻失去了的東西買回。這本詩歌屬於我。倘若這本詩

歌遺失了，而我付代價將牠買回，我就是贖回這本詩歌。因此，救贖的意思是出代價重新得

回。我們原來屬於神，是祂的產業；然而，我們失喪了。雖然如此，神不放棄我們。祂付代

價將我們買回，付極重的代價重新得回我們。這就是救贖。甚至在我們失喪了之後，祂還是

渴望再得着我們。然而，神這樣作並不容易，因為我們失喪了，就使我們牽連到罪和許多其

他違反祂公義、聖別並榮耀的事裏。因為我們失喪了，我們在神的公義、聖別、和榮耀上與

祂有許多問題。我們在三重的要求，公義、聖別、和榮耀的要求之下。許多要求置於我們身

上，而我們不可能履行這些要求。代價太大了。神為我們付了代價，以極大的代價重新得回

我們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們成就永遠的救贖。（加三 13，彼前二 24，三 18，林後五 21，

來十 12，九 28。）祂的血為我們得到了永遠的救贖。（來九 12，14，彼前一 18～19。）(羅馬

書生命讀經，頁 65~66。) 

  按照神公義律法的要求，人是該滅亡的。神為將人贖回，就親自來成為人，作我們的救贖

主。祂站在罪人的地位上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作我們的代替，受神公義的審判，為我們受懲

罰，受死的痛苦。約翰一章一節說，‘太初有話，話與神同在，話就是神。’這話就是主耶

穌。十四節說，‘話成了肉體，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，豐豐滿滿的有恩典，有實際。’二十

九節又說，‘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！’從這三處聖經我們看見，主耶穌是神，

卻來成為人，並且為我們流出人的血；祂是神的羔羊，為要除去我們的罪。祂若沒有成為人，

就不能流出人的血，也不能有受造的肉體來替我們死。祂必須有一個真實的身體，不是抽象

的，乃是受造的身體，才能為我們流神根據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和祂所流出的寶血，

就能宣告赦免。主耶穌作了我們的救贖主，替我們受了神公義的審判，還清了我們的罪債。

所以祂的出受造之人的血。這樣，祂才能替受造的人死；祂所流的人血才能贖人的罪。 

  血就是一個宣告，宣告神已經赦免一切有罪的人。現在凡求告主耶穌的人，神就因着祂

的名，根據祂的血，赦免他們。這個赦免就是救贖的結果。(基督奇妙的所是，頁 14~16) 

肆  問題研討： 

   一  神的義是甚麼？稱義又是甚麼？ 

   二  甚麼是救贖？ 

   三  我們該如何得神稱義？ 


